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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3482号 

申请人：林晓舜，男，汉族，1997年 2月 11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东省陆丰市甲东镇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鼎峰众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788 号自编 6 栋第一层（自编 A 单位）

101B房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叶发朝，该单位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瞿缨，女，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郑丽格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 

申请人林晓舜与被申请人广州市鼎峰众力网络科技有限公

司关于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林晓舜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瞿缨、郑丽格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 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 

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

- 2 -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

60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2

年 5月 30日工资差额 750元。 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以没有及

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我单位送达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

知书》，我单位认为该通知上陈述并非事实，我单位根据经营需

要对所有员工的薪资报酬进行调整，属于我单位自主用工权，

在制定薪酬改革之前我单位制作了 PPT 及告知书，已经组织了

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员工开会进行学习，宣讲答疑，并通过 OA系

统上公告，又单独与申请人进行沟通，我单位认为薪酬改革方

案实施后，只是原工资构成中“执行力考评”的固定部分调整

为“业绩奖金”进行浮动考评，实质上申请人工资并没有明显

下降，仅有 750 元的差距，并未对申请人生活造成影响，不应

视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，且薪酬调整方案程序上符合民

主协商的要求，并征得了我单位绝大多数员工（超过 85%）的同

意，因此申请人经济补偿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。二、我单位不

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，我单位自 2019 年 11 月起，全体员工的

工资构成已发生变更，申请人对变更后的工资构成并未提出异

议，应视为接受该工资构成。申请人主张 2022年 5月薪资差额，

实际上是我单位薪酬改革方案实施后发放的工资与之前的工资

标准的差额，该差额不是固定的，因此我单位无需支付申请人

工资差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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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 

一、关于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19 年 10 月 8

日入职被申请人处工作，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天工作 7 小时，双

方签订了期限从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2023 年 4 月 7 日的书面

劳动合同，申请人最后工作日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，并于当日

以被申请人没有及时足额发放薪酬为由提出离职，并向被申请

人邮寄了《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》。申请人主张其入职时约

定固定工资 6200 元/月+特殊工资 6300 元/月，从 2021 年 4 月

起调整为 15000 元/月（含特殊工资 7300 元/月），2022 年 5 月

之前均按此标准发放，从 2022年 5月起，被申请人改变其工资

构成，因此 2022年 5月份工资存在差额，税前的应发工资未达

到 15000元的部分就是被申请人未足额发放的部分，即 750元。

申请人提交了录用通知函、《薪资结构调整同意书》、历史工资

条、招商银行交易流水等证据拟证明其上述主张，其中录用通

知函显示申请人薪资为月固定工资 6200 元+特殊工资 6200 元

=12500 元/月；《薪资结构调整同意书》落款处空白，未显示有

签名；历史工资条显示申请人 2019 年 11 月工资条中“应发固

定工资”为 12500 元，2021 年 4 月工资条中“应发固定工资”

为 15000 元，被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均予以确认，并主张

其单位已通过民主和公开程序，自 2022年 5月进行薪酬改革，

不存在未足额支付工资。被申请人提交了《爱婴岛 2022年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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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改革方案培训签到表》、工资明细、薪酬改革同意率统计表

等证据拟证明其单位上述主张，其中工资明细是申请人 2021年

7月至 2022年 6月的工资条，显示 2022年 5月之前的工资构成

中的“执行力考评”均为 5300元，“应发工资”均为 15000元，

2022 年 5 月和 6 月的工资构成中的“执行力考评”为 1550 元，

“应发工资”为 11250 元，“业绩奖金”的金额较 2022 年 5 月

之前月份有所增加。申请人对《爱婴岛 2022年人力资源改革方

案培训签到表》予以确认；对工资明细不予确认，但对该工资

表中的社保个人部分数额予以确认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调整

申请人工资结构，不仅影响申请人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，也会

影响社保的计算基数，继而影响养老待遇，损害申请人的合法

权益。因此，被申请人调整工资结构属于变更约定的薪酬待遇

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五条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应当与申请人协商一致，不能单方变更约定的薪

酬待遇。此外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定额工资部分降低后，虽然

增加了非定额工资部分，但实际上，增加的部分并非由申请人

控制或决定，即该部分工资的领取具有不确定性或存在一定风

险，由此产生的对申请人不利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，因此，本

委认为，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薪情况下仍单方

调整申请人工资构成的做法不妥。双方均确认申请人 2022年 5

月工资差额为 750元，因此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年 5月

工资差额 7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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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经前述，被申请人在申请人明确

不同意调薪的情况下仍单方改变申请人工资构成，导致少发了

申请人 2022年 5月工资，被申请人对此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，

故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及时足额支付其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

有理，现申请人按 15000 元的标准主张经济补偿金并无不妥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

济补偿 45000元（15000元×3个月）。 

 

裁决结果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

六条、第四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

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 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年 5月工资差额 750元； 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45000元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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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

仲  裁  员  邢蕊 

 

 

二○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  冯秋敏


